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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 

监管函 
 

公司部监管函〔2021〕第 182 号 

 

 

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你公司 2020 年 4月 28日披露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显示，你公司审

议通过《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其中同意为烟台台海玛努

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烟台台海核电”）提供担保额度，

预计全年金额不超过 25 亿元，但你公司未按规定披露被担保子公司

财务状况等信息。 

2020 年 8 月 3日、2020 年 10月 27日，你公司根据董事会前述

决议作为保证人与青岛融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青岛融发”）

签订《融资租赁合同（保证合同）》，为烟台台海核电与青岛融发所签

订的《融资租赁合同（售后回租）》涉及金额合计 1 亿元提供连带责

任保证，但你公司在与青岛融发实际签订担保协议后未按规定及时履

行担保进展的信息披露义务。 

2020 年 11 月 11 日，江苏方能热工装备科技有限公司以不能清

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，申请烟台台海核电破产重整。

烟台台海核电于 2020 年 11 月 19 日被法院裁定进入重整程序。你公

司于 2021 年 11 月 17 日披露的《关于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实施情

况的公告》显示，你公司对烟台台海核电尚存余额的担保合计超过

18 亿元。你公司未在前述被担保人烟台台海核电被申请、进入破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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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整程序等公告中披露你公司对烟台台海核电尚未履行完毕的担保

情况，烟台台海核电进行破产重整对你公司的影响披露不完整。 

2021 年 10 月 19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公司被债权人申请破产

重整的提示性公告》称，你公司因前述青岛融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，

而被青岛融发要求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以你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

为由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。至此，你公司才披露前述担保进展情况。 

你公司 2021 年 11 月 17 日披露的《关于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

实施情况的公告》显示，你公司对烟台台海核电担保余额为 18.19 亿

元，均已触发履行担保责任条件；你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德阳台海核能

装备有限公司担保余额为 0.50 亿元，均已触发履行担保责任条件；

对控股子公司德阳万达重型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担保余额为 0.13

亿元，其中 0.07 亿元已触发履行担保责任条件。但你公司未在 2016

年至 2021 年定期报告的“重大担保”一节中披露你公司对子公司的

担保事项，与前述定期报告同时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对外担保的专项

意见也未能准确反映你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。你公司定期报告、独立

董事专项意见的信息披露不完整。 

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 年修订）》

第 1.4条、2.1条、2.6条、6.1条、7.6条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

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20 年修订）》第 6.3.5 条的规定。本所希望你公

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吸取教训，及时整改，杜绝上述

问题的再次发生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《证

券法》《公司法》等法律以及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市公司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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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作指引》的规定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

义务，杜绝此类事件发生。 

    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         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2021年 11月 18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